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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汽
車
無
過
失
保
險

  
與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機
制—

以
紐
約
州
為
例 

游 

斯 

然

本
文
介
紹
有
關
汽
車
「
無
過
失
保
險
」
（N

o
-F

a
u
lt 

In
su

ra
n
c
e

）
及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機
制
，
並
舉
美
國
紐
約

州
為
例
。
我
國
自
一
九
九
八
年
實
施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以

來
，
在
主
管
機
關
之
積
極
認
事
與
督
導
下
，
已
落
實
其
政
策

性
功
能
且
普
遍
為
人
所
稱
道
，
依
現
代
保
險
雜
誌
社
繼
二

○
○

一
年
、
二○

○

四
年
及
二○

○

六
年
進
行
三
次
調
查
，

三
次
滿
意
度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九
、
百
分
之
九
一‧
七
及

百
分
之
八
九‧

八
。
但
本
文
結
論
建
議
將
機
車
駕
駛
人
強
制

納
入
，
可
使
台
灣
機
車
駕
駛
人
獲
得
更
周
詳
之
保
障
。

一
、
各
國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的
體
系
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之
責
任
險
本
質
，
有
「
保
障
加
害
人
之
經

濟
損
失
」
及
「
受
害
人
能
迅
速
獲
得
基
本
理
賠
」
兩
大
核
心
，
其

應
採
行
何
種
制
度
，
始
能
達
到
目
的
，
不
僅
屬
於
立
法
衡
量
之
問

題
，
亦
涉
及
其
是
否
與
各
國
民
事
侵
權
行
為
責
任
法
律
體
系
相
配

合
等
問
題
。
是
以
各
國
所
採
取
之
措
施
不
同
，
大
致
可
區
分
為

二
種
，
一
為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（N

o
-F

au
lt In

su
ran

ce

）
，
另
一
為

責
任
保
險
制
（L

ia
b
ility In

su
ra

n
c
e

）
。
前
者
如
美
國
紐
約
州
等

二
十
幾
州
採
行
，
後
者
如
歐
盟
、
日
本
等
國
家
。

二
、
美
國
無
過
失
保
險
（N

o
-F

a
u
lt

 In
s
u
ra

n
c
e

）
演
變

表
一
：
美
國
無
過
失
保
險
的
演
變

年     

份

立
法
或
學
說

內     

容

一
九
六
五

哈
佛
大
學R

o
b

e
rt

 
E

. 

K
e
e
to

n
 

及
伊
利
諾
大
學

J
e
ffe

ry
 O

'C
o
n
n
e
ll

提
出

「
交
通
事
故
被
害
人
之
基

本
保
護-

汽
車
保
險
之
改

革
藍
圖
」
報
告
。

對
於
每
一
車
禍
受
害
人
，
不

論
過
失
之
有
無
，
均
予
一
定

基
本
保
障
，
並
在
基
本
保
護

給
付
範
圍
內
免
除
被
保
險
人

之
侵
權
行
為
責
任
。

專
題
論
著
（
六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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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七○

美

國

麻

薩

諸

塞

州

將

K
e
e
to

n

與O
'C

o
n
n
e
ll

所
提

基
本
保
護
計
畫
加
以
修
正

，
通
過
「
強
制
汽
車
人
體

傷
害
法
」
，
並
於
隔
年
生

效
實
施
。

不
僅
對
第
一
人
（
要
保
人

兼
被
保
險
人
）
提
供
保
障

（F
irst-P

a
rty L

ia
b
ility

）
，

亦
擴
大
將
第
二
人
責
任
（

S
e
c
o
n
d
 –

P
a
rty

 L
ia

b
ility

）
（
車
上
乘
客
之
傷
亡
）
與

第
三
人
責
任
（T

h
ird

-P
a
rty 

L
ia

b
ility

）
（
車
外
行
人
之
傷

亡
）
納
入
保
障
範
圍
，
於
被

保
險
人
駕
駛
被
保
險
汽
車
肇

事
後
，
不
論
其
過
失
與
否
，

保
險
人
對
其
所
造
成
之
上
述

三
種
損
害
一
概
予
以
賠
償
。

一
九
七○

-

目
前

全
美
有
將
近
二
十
州
相
繼

採
行
。

由
上
表
整
理
得
知
美
國
強
制
車
險
之
法
律
制
度
的
演
變
是

從
「
過
失
責
任
」
至
「
過
失
責
任
」
兼
「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」
並

行
，
並
無
類
似
我
國
的
「
無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」
制
度
。
美
國
汽
車

交
通
事
故
引
發
之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，
原
則
上
是
建
立
在
「
侵
權
行

為
法
」
（L

aw
 o

f T
o
rts

）
之
上
。
另
實
施
無
過
失
制
的
背
景
主

要
原
因
為
避
免
受
害
人
舉
證
困
難
或
漫
長
之
訴
訟
程
序
以
及
減
少

大
幅
訴
訟
費
用
以
致
增
加
保
費
負
擔
等
原
因
，
故
有
無
過
失
保
險

制
度
的
創
設
。

三
、
美
國
無
過
失
保
險
（N

o
-F

a
u
lt In

s
u
ra

n
c
e

）
的
特
色

（
一
）
無
過
失
保
險
所
提
供
之
補
償
項
目
，
原
則
上
限
於

人
身
損
害
之
實
際
損
害(

如
醫
療
費
或
所
得
喪
失
等
經
濟
上
損

害)

，
至
於
實
際
規
定
之
限
額
則
因
各
州
而
異
。

（
二
）
被
害
人
直
接
自
本
身
投
保
之
保
險
人
領
取
保
險

金
，
且
單
一
車
輛
事
故
亦
為
補
償
之
對
象
。

（
三
）
設
立
「
起
訴
基
準
」
（T

h
re

sh
o
ld

）
，
凡
受
害
人

所
受
之
損
害
未
符
起
訴
基
準
者
，
不
得
依
侵
權
行
為
法
之
規
定
，

訴
請
賠
償
。

（
四
）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計
畫
為
局
部
無
過
失
之
方
式
。
即

一
定
限
額
內
，
無
論
有
無
過
失
一
律
給
付
。
惟
無
過
失
險
並
非
完

全
取
代
責
任
保
險
之
功
能
，
因
無
過
失
險
僅
及
於
法
定
基
本
給

付
，
超
過
部
分
被
保
險
人
則
投
保
其
他
任
意
責
任
險
。

（
五
）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度
與
責
任
保
險
制
度
並
不
相
同
，

以
紐
約
州
之
無
過
失
保
險
為
例
，
在
實
際
作
法
上
，
無
過
失
保
險

之
實
施
，
並
非
廢
棄
責
任
保
險
，
而
是
於
傳
統
責
任
保
險
單
，
附

加
強
制
人
身
傷
害
保
障
批
單
，
稱
為
無
過
失
保
險
批
單
。

（
六
）
美
國
創
設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度
之
保
障
對
象
乃
包
括

專
題
論
著
（
六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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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
駛
人
本
人
以
及
乘
客
在
內
。
換
言
之
，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度
之
保

障
對
象
，
有
謂
無
過
失
保
險
所
包
含
之
險
種
有
第
一
人
傷
亡
損
害

之
傷
害
險
、
因
致
第
二
人
（
即
乘
客
）
與
第
三
人
（
即
行
人
）
傷

亡
所
負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之
責
任
險
在
內
，
可
說
為
一
種
人
身
保
險

（
傷
害
險
）
與
財
產
保
險
（
責
任
險
）
之
綜
合
保
險
。

四
、
強
制
車
險
法
律
體
系
的
比
較
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若
規
定
由
行
為
人
舉
證
，
除
非
證
明
損

害
之
發
生
由
於
不
可
抗
力
或
不
可
避
免
之
事
由
，
否
則
即
應

負
責
，
稱
之
「
推
定
過
失
責
任
基
礎
」
（P
re

s
u
m

p
tio

n
 
o
f 

N
e
g
lig

e
n
c
e

）
，
即
舉
證
責
任
從
受
害
人
轉
向
汽
車
駕
駛
人
，
必

須
證
明
本
身
沒
有
過
失
，
或
損
害
之
發
生
係
因
受
害
者
之
過
失
或

故
意
，
或
其
他
不
可
抗
力
之
事
故
所
致
。

我
國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之
「
無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」

制
，
係
在
使
交
通
事
故
之
受
害
人
迅
速
獲
得
保
障
之
限
額
無
過
失

責
任
。
我
國
行
政
院
草
擬
本
法
案
時
，
參
酌
美
、
日
、
英
、
德
等

國
立
法
例
及
斟
酌
我
國
情
形
而
擬
成
，
惟
美
國
之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
度
與
德
、
日
兩
國
以
危
險
責
任
搭
配
責
任
保
險
之
制
度
有
重
大
不

同
，
將
其
不
同
制
度
之
立
法
例
作
為
我
國
法
立
法
之
依
據
。
另

外
，
本
法
第
五
條
（
舊
法
）
規
定
採
取
所
謂
「
限
額
無
過
失
主

義
」
（
無
過
失
主
義
賠
償
）
考
其
條
文
之
參
考
依
據
，
乃
「
…
仿

照
美
國
麻
州
及
紐
約
州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之
例
，
明
定
在
法

定
限
額
內
，
加
害
人
不
論
有
無
過
失
，
受
害
人
均
得
請
求
保
險
賠

償
給
付
，
至
於
超
過
限
額
部
分
之
損
失
，
則
依
民
法
及
其
他
相
關

法
規
認
定
其
責
任
…
」
自
此
看
來
，
我
國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
似
乎
欲
採
行
「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」
，
惟
自
其
他
條
文
之
立
法
理
由

說
明
中
，
卻
又
一
再
提
及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採
行
「
責
任
保

險
」
、
「
限
額
無
過
失
責
任
」
、
「
無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」
實
際

上
，
我
國
目
前
強
制
汽
車
險
體
系
兼
具
美
國
無
過
失
及
德
、
日
等

國
過
失
責
任
兩
種
體
系
之
特
色
。

各
國
強
制
車
險
體
系
建
立
，
其
創
設
背
景
與
立
法
目
的
不

盡
相
同
。
例
如
強
制
車
險
體
系
中
有
「
無
過
失
制
」
僅
美
國2

0

多
州
及
加
拿
大
部
分
省
實
施
，
目
前
大
多
數
國
家
均
採
過
失
責
任

或
推
定
責
任
，
很
少
如
我
國
採
無
過
失
責
任
制
度
。

五
、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制
度

對
於
美
國
實
施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的
二
十
多
州
，
一
般
以

紐
約
州
為
代
表
，
茲
以
美
國
紐
約
州
保
險
局
網
站
（w

w
w

.in
s
.

專
題
論
著
（
六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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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
te

.n
y
.u

s

）
及
其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金
（w

w
w

.m
v
a
ic

.

co
m

）
為
參
考
，
介
紹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美
國
紐
約
州
之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計
畫
以
美
國
紐
約

州
之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包
含
無
過
失
保
險
與
責
任
保
險
，
有
三
部

分
：

一
、N

o
-F

a
u
lt

：
承
保
對
象
含
駕
駛
人
、
車
內
乘
客
或
被
保

險
汽
車
撞
傷
行
人
之
醫
藥
費
用
及
工
作
損
失
。
限
額
每
一
人
保
險

金
額
最
高5

0
,0

0
0

美
元

二
、L

ia
b
ility

：
承
保
被
保
險
人
駕
駛
汽
車
或
經
被
保
險
人

允
許
駕
駛
被
保
險
汽
車
所
致
第
三
人
之
體
傷
或
財
物
損
失
。

三
、U

n
in

su
re

d
 M

o
to

rists

：
保
障
被
保
險
人
或
其
家
屬
及

乘
客
遭
受
肇
事
逃
逸
汽
車
或
未
保
險
車
所
致
之
傷
害
。

從
其
保
障
內
容
可
以
發
現
，
有
些
保
險
保
障
缺
口
存
在
，

舉
例
如
下
：

一
、
行
人
被
無
保
險
車
或
肇
事
逃
逸
車
撞
傷
。

二
、
行
人
被
不
需
領
牌
之
機
動
車
輛
撞
傷
或
被
未
經
允
許

駕
駛
車
輛
所
致
。

（
二
）
為
彌
補
保
險
缺
口
，
紐
約
州
成
立
汽
車
交
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金M

V
A

IC

（M
o

to
r 

V
e
h
ic

le
 
A

c
c
id

e
n
t 

In
d
e
m

n
ific

a
tio

n
 C

o
rp

o
ra

tio
n

）
紐
約
州
為
彌
補
「
無
過
失

責
任
保
險
」
之
保
障
缺
口
，
乃
成
立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
金M
V

A
IC

（M
o
to

r V
e
h
ic

le
 A

c
c
id

e
n
t In

d
e
m

n
ific

a
tio

n
 

C
o
rp

o
ra

tio
n

）
，
保
障
內
容
：

一
、
非
在
紐
約
州
登
記
之
未
保
險
車
。

二
、
業
經
肇
事
逃
逸
之
汽
車
。

三
、
在
紐
約
州
登
記
但
未
保
險
車
。

四
、
被
盜
竊
車
。

五
、
未
經
被
保
險
人
同
意
而
使
用
駕
駛
汽
車
。

六
、
被
保
險
汽
車
使
用
於
非
保
單
允
許
之
用
途
所
致
事

故
。

七
、
未
登
錄
之
汽
車
。

（
三
）
實
例
說
明
紐
約
州
交
通
事
故
受
害
人
申
請
保
險
或

補
償
關
係
：

專
題
論
著
（
六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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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行
走
中
受
肇
事
車
輛
傷
害
，
可
能
有
三
種
情
形
：

1.
肇
事
汽
車
有
保
險   

2.
肇
事
汽
車
逃
逸

3.
肇
事
汽
車
為
未
保
險
車

如
為
情
況
1
應
向
該
汽
車
之
無
過
失
保
險
單
請
求
賠
償
；

如
為
情
況
2
則
應
向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金M

V
A

IC

；
如
為

情
況
3
下
，
行
人
若
具
備
無
過
失
保
險
之
被
保
險
人
資
格
，
例
如

自
己
或
同
居
家
屬
有
購
買
紐
約
州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，
則
向
自
己
之

無
過
失
保
險
單
申
請
理
賠
；
如
不
具
備
無
過
失
保
險
之
資
格
，
則

應
向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金M

V
A

IC

提
出
申
請
。

（
二
）
兩
車
相
撞
，
如
一
車
有
保
險
，
一
車
無
保
險
，
二

車
乘
客
及
駕
駛
均
受
傷
。
則
無
保
險
車
之
駕
駛
人
及
乘
客
傷
亡

則
不
能
向
對
方
之N

o
-F

a
u
lt 

保
單
求
償
，
亦
不
能
向M

V
A

IC
申

請
，
僅
能
以
過
失
責
任
求
償
。
但
有
保
險
車
之
乘
客
及
駕
駛
先
向

自
己
購
買
之
無
過
失
保
險
申
請
理
賠
，
在
體
傷
「
起
訴
基
準
」

（T
h
resh

o
ld

）
理
賠
金
額
以
下
不
得
提
起
訴
訟
。

（
三
）
貨
車
或
客
運
之
司
機
或
乘
客
，
應
優
先
向
該
貨
車

或
客
運
之
保
險
人
提
出
理
賠
申
請
，
若
該
貨
車
或
客
運
無
保
險

時
，
則
視
受
害
者
是
否
具
備
無
過
失
保
險
之
資
格
，
若
有
，
則
向

自
己
保
險
人
提
出
申
請
，
若
無
，
則
應
向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
金M
V

A
IC

提
出
申
請
。

六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美
國
紐
約
州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計
畫
為
局
部
無
過
失
之
方

式
，
無
過
失
保
險
（n

o
-fa

u
lt in

su
ra

n
c
e

）
只
是
其
中
一
部
分
，

其
實
質
上
為
傷
害
險
與
責
任
險
的
結
合
，
與
我
國
強
制
汽
車
第
三

人
責
任
保
險
為
第
三
人
保
險
不
同
。
另
我
國
對
於
受
害
人
之
傷

害
、
殘
廢
，
係
以
限
定
金
額
及
限
制
範
圍
內
，
實
支
實
付
（
上
限

二○

萬
元
）
給
付
傷
害
醫
療
費
用
，
及
殘
廢
以
定
額
（
上
限
一
五

○

萬
元
）
給
付
方
式
為
之
，
但
因
殘
廢
認
定
等
待
時
間
，
往
往
長

達
一
年
，
不
利
交
通
事
故
雙
方
商
確
殘
廢
等
級
及
和
解
金
額
，
有

違
被
保
險
人
購
買
責
任
險
的
目
的
。

另
紐
約
州M

V
A

IC

規
定
，
受
害
人
因
肇
事
汽
車
逃
逸
之
汽

車
交
通
事
故
，
排
除
非
實
體
碰
撞
（M

V
A

IC
 d

o
es n

o
t p

ro
v
id

e 

b
e
n
e
fits fo

r a
n
y o

f th
e
 fo

llo
w

in
g
:

… H
it a

n
d
 ru

n
 c

la
im

s 

w
h
ic

h
 d

id
 n

o
t in

v
o
lv
e
 p

h
ysic

a
l c

o
n
ta

c
t b

y a
 h

it a
n
d
 ru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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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）
所
致
，
但
我
國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除

外
條
款
並
無
類
似
規
定
（
如
第
三
十
六
條
，
並
無
排
除
非
「
實
體

碰
撞
」
所
致
之
規
定
）
，
顯
然
對
交
通
事
故
用
路
人
之
保
障
，
更

為
周
延
。

依
有
關
機
車
駕
駛
人
之
交
通
事
故
之
報
導
及
統
計
資
料
，

顯
示
我
國
在
世
界
主
要
先
進
國
家
道
路
交
通
事
故
，
死
亡
率
高
居

第
一
，
近
年
來
平
均
死
亡
件
數
中
，
約
每
一
百
件
有
六
十
件
因
機

車
交
通
事
故
，
比
次
高
的
法
國
的
二
十
三
件
，
高
出
一‧

六
倍
。

若
以
人
數
計
算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為
例
，
有
二
、
五
七
三
人
死
於

車
禍
，
其
中
一
、
六
四
六
人
是
機
車
事
故
所
致
，
比
例
高
達
百

分
之
六
十
四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為
例
，
有
二
、
二
二
四
人
死
於
車

禍
，
其
中
一
、
三
五
七
人
是
機
車
事
故
所
致
，
比
例
高
達
百
分
之

六
十
一
，
而
大
部
分
機
車
死
亡
事
故
是
駕
駛
人
死
亡
。

 

實
務
上
，
機
車
交
通
事
故
舉
證
較
為
困
難
，
如
無
法
證
明

有
其
他
汽
車
涉
案
，
而
無
法
認
定
為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，
則
機
車
駕

駛
人
（
有
些
狀
況
下
，
駕
駛
人
可
能
因
死
亡
無
法
舉
證
）
，
以
機

車
族
群
通
常
較
為
經
濟
弱
勢
，
反
而
更
需
要
保
障
時
，
對
機
車
駕

駛
人
並
不
公
平
。
另
外
，
依
現
行
規
定
，
對
二
車
交
通
事
故
之
規

範
，
亦
有
所
不
盡
合
理
之
情
形
，
例
如
對
同
樣
都
是
機
車
駕
駛

人
，
因
所
撞
到
客
體
不
同
，
而
有
不
同
之
認
定
，
若
撞
到
停
放
路

旁
汽
車
，
即
受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之
保
障
，
若
撞
到
路
旁
樹
木

受
傷
，
駕
駛
人
不
受
保
障
，
應
可
評
估
於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中

強
制
加
入
機
車
駕
駛
人
傷
害
險
批
單
之
可
行
性
。

（
作
者
：
財
團
法
人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業
務

處
秘
書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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